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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
彼得前書（10）基督徒因為信仰而受苦，這在神看來就是可喜愛的 

（彼前 2:17-3:1） 

 

 
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
 

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彼得前書 2:8-16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
 

彼得前書 2:8 記載：“又說：作了絆腳的石頭，跌人的磐石。他們既不順從，就在道理上絆

跌（或譯：他們絆跌都因不順從道理）；他們這樣絆跌也是預定的。”如果耶穌是這石頭，那

為何會絆倒別人呢？那些人被絆倒是因為他們拒絕主，不肯相信基督是惟一的救主。但是“匠

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。”這是教會裏最重要的一部分。今天也一樣，拒絕相

信耶穌的人，犯了人生中最大的錯誤。他們被那位可以拯救他們、使他們生命變得有意義的

主絆倒，並且更要落在神的審判中！ 

 

今天已沒有獻祭這回事了，為何彼得還提到有君尊的祭司？舊約時代，百姓不能直接親近神，

祭司就作了神和罪人的中間人。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勝，改變了一切，現在我們可以坦然無

懼地來到神面前，也有責任帶領別人到祂面前。我們與基督聯合，成為祂的身體，就是參與

了使人與神和好的祭司工作。 

 

聖經告訴我們：人在神眼中是很貴重的，你是否也這麽想呢？人們往往把自我的形象建立在

成就上，但是我們與基督的關係要比自己的事業、成就、財富或知識更重要。神揀選我們，

使我們只屬於祂，並使我們在別人面前作祂的代表。我們的價值並非來自自己的成就，而是

來自神兒女的名分；不是因為我們所作的，而是因為神所作的一切。 

 

在地上，我們都有自己的家，但彼得卻說我們是客旅，這該怎麽理解呢？信徒在世上“是客

旅，是寄居的”，因我們真正的家鄉是與神同在的地方。天國不是童話故事裏的烏托邦，而

是神的居所。這天國按著神的旨意成就，永不動搖，永恆存在。猶太人的會幕和聖殿是神的

住所，是天國在地上的象徵。耶穌是“神同在”的確據，因著基督天國更完全地彰顯在地上。

藉著聖靈在信徒心中居住，“天國”更是進入了整個世界。 

 

有一天，神要審判世界，消滅一切罪惡，神的國度會掌管整個世界！約翰在異象中曾看見那

日的情景。我們真正要效忠的對象，並非地上會朽壞的東西，而是神的真理、生命之道。世

人都輕忽神，讓我們在世上常常好像局外人。 

 

彼得前書 2:12說：“你們在外邦人中，應當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謗你們是作惡的，因看見你

們的好行為，便在鑒察（或譯：眷顧）的日子歸榮耀給神。”根據馬太福音 5:16的記載，彼

得的勸告好像主耶穌的話。若我們的行為無可指責，誹謗我們的人最終也會歸榮耀給神。彼

得的讀者分散在外邦，外邦人很容易相信誹謗基督徒的壞話，但是基督徒的吸引力、恩慈和

正直的行為，不但可以攻破謠言和誣告，更能使不信的批判者歸向神。我們不應因人誤會我

們的信仰，就棄絕他們，反而要藉著自己的生命活出基督，總有一天，他們能與我們一同讚

美神。 

 

彼得教導讀者要服從政府，他是指著羅馬皇帝尼祿說的，這尼祿是個惡貫滿盈的暴君。彼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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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不是要信徒埋沒良心。他曾在大祭司面前申辯：“順從神，不順從人，是應當的。”但

基督徒也應該按照當地的法律條文生活。今天，有的基督徒生活在自由社會裏，有的則在政

府嚴密控制之下，但無論如何，為著主的緣故，我們都當最大限度地按著良心順服當權者，

這樣福音和信徒才會受尊重。我們遭受逼迫，必須是為順服主的緣故，而不是因違反道德或

法律。 

 

彼得前書 2:16 說：“你們雖是自由的，卻不可藉著自由遮蓋惡毒（或譯：陰毒），總要作神

的僕人。”那麽，我們可以從哪方面作神的僕人呢？雖然我們已經不必靠守律法去賺取救恩，

但基於我們白白領受神恩典的緣故，應存著感恩的心，遵守十誡，因為十誡是神對我們旨意

的具體表達。 

 

如果我們以神的僕人的身分生活，我們就會和政府保持妥當的關係。我們要在神的光中行事，

凡事順服神，一切為榮耀神而作。最優良的公民，是一個信徒以神僕人的身分生活。可惜，

多數政府都不知道，這些相信並遵從聖經吩咐而活的基督徒，對社會有多大的貢獻。 

 
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彼得前書 2:17-3:1的內容。 

 

彼得前書 2:17說：“務要尊敬眾人，親愛教中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” 

 

彼得勸導信徒“務要尊敬眾人，”。基督徒要尊重別人。彼得沒有說要愛所有的人，何況有

些人真的很不可愛。 

 

“親愛教中的弟兄，”意思是在敬重人的同時，要愛弟兄，就是要愛基督徒。“敬畏神，”

指的是要在日常生活中，表明我們是敬畏神的人。“尊敬君王。”指的是要尊敬在上掌權的。 

 

彼得前書 2:18記載：“你們作僕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主人；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，

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。” 

 

用現代人的話來說，彼得的意思是：“員工要尊重自己的領導和頂頭上司。”很多人說在基

督徒領導下工作的人真有福。可是如果你的領導不是基督徒，那又該怎麽辦呢？ 

 

彼得指出信徒“不但順服那善良溫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順服。”只要沒有要求你做非法

或不誠實的事，你都要順服。“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順服”，這表示你有選擇權。決定權在你，

你要甘心地順服，不是因為領導是個大人物，而是你要為基督作見證。基督徒在勞資關係中

的態度，也可以榮耀神。 

 

彼得前書 2:19-20記載：“倘若人為叫良心對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這是可喜愛的。你

們若因犯罪受責打，能忍耐，有什麽可誇的呢？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這在神看是

可喜愛的。” 

 

“你們若因犯罪受責打，能忍耐，有什麽可誇的呢？”這句中的“可誇的”可以譯作“可稱

讚的”。“受責打”是“挨打”的意思。在彼得的年代，奴隸會受到這種待遇。如果一個奴

隸偷竊、說謊、悖逆或拒絕工作時，他的主人可以對他拳打腳踢。彼得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做

了錯事而忍耐，那就沒什麽可誇的。你是為作錯事挨打。神沒有要你在這種情況下忍耐。親

愛的聽眾朋友，有時候吃苦受罪是你自己愚蠢。最近有一位商人跟我說：“我被耍了！”其

實他玩股票，結果賠上老本，破産了。我和他說話的時候，他在為自己的愚昧受苦。因為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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己有錯而忍耐受苦的人，並不能得到神的稱讚。 

 

彼得指出：“但你們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這在神看是可喜愛的。”按照我們的本性，在

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時，一定會反擊。我承認這是我的第一個反應；但是我在學習讓神來處理。

根據羅馬書 12:19 的記載，神說：“伸冤在我，我必報應。”神一定處理得比我好。在馬太

福音 5:11-12，主耶穌說：“人若因我辱駡你們，逼迫你們，捏造各樣壞話毁謗你們，你們就

有福了！應當歡喜快樂，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。在你們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這樣逼

迫他們。”彼得說：“行善受苦在神看是可喜愛的。”彼得沒有把話題扯遠，他又回到耶穌

基督身上。在這裏，他提醒我們耶穌所受的苦，是基督徒的榜樣。 

 

彼得前書 2:21-22說：“你們蒙召原是為此；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，給你們留下榜樣，叫你

們跟隨他的腳蹤行。他並沒有犯罪，口裏也沒有詭詐。” 

 

主耶穌基督在世上時受過兩種苦：祂因道成肉身、為義受苦；祂也為世人的罪受苦。祂為世

人的罪受苦，成就了救贖，這不是我們能效法的。這是我們相信，並接受的信仰。祂在世上

的日子，的確為我們樹立了榜樣。在世生活的三十多年，祂飽受譏誚和誤解，詩篇 69篇描述

得很清楚。當他公開服事時，福音書的記載告訴我們祂是為義受苦。當你我為信仰受苦時，

要記得主耶穌為我們立下的典範。 

 

彼得前書 2:23說：“他被駡不還口；受害不說威嚇的話，只將自己交托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。” 

 

主耶穌讓天父為祂申冤。羅馬書 12:19 說：“親愛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寧可讓步，聽憑

主怒（或譯：讓人發怒）；因為經上記著：‘主說：“伸冤在我，我必報應。”’”讓我們把

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，神會處理的。 

 

下一節經文談到主耶穌為世人的罪受苦。 

 

彼得前書 2:24說：“他被掛在木頭上，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，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

在義上活。因他受的鞭傷，你們便得了醫治。” 

 

這不是我們能效法的榜樣。你我不能藉著受苦洗清自己的罪，更談不上為世人的罪受苦了。

彼得在這裏談的是救贖，而我們經歷的情況是：“使我們在罪上死。” 

 

經文說：“因他受的鞭傷，你們便得了醫治。”什麽是得著醫治？我留意到所謂的神醫說到

“因他受的鞭傷，你們便得了醫治。”時，他們會引用以賽亞書 53:5，而不是彼得前書這一

節經文，因為彼得說得很清楚：是罪得醫治。我百分之百同意主耶穌是最偉大的醫生，但這

位大醫生是醫治罪。那是一般的醫生都不能解決的問題。彼得引用以賽亞書 53:5顯明先知以

賽亞的本意不是針對肉體的醫治，而是更重要、意義更深遠的醫治：即罪得醫治。 

 

彼得前書 2:25記載：“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。” 

 

人類，不論是得救的，還是迷失的，都稱為羊。“你們從前好像是迷路的羊，”也是引自以

賽亞書 53:6：“我們都如羊走迷；各人偏行己路；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。”

由此可見，這一章後半段的主題是講基督的受苦。基督受苦為我們樹立了榜樣，祂為我們的

罪受苦，替我們的罪而死。因此，彼得說：“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。” 

 

彼得前書 3 章教導我們基督徒在苦難中，能生出基督徒美好的品格，這些特質能在家庭和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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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彰顯出來。 

 

彼得前書 3:1 記載：“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；這樣，若有不信從道理的丈夫，他

們雖然不聽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；” 

 

這節經文開頭原文有“同樣的”，但中文和合本沒有譯出來。“同樣的”這個詞是接續 2 章

所講的分別為聖的生活。“品行”就是“品格”。在這裏，彼得把“分別為聖”和“行為表

現”這兩個主題融合起來了。以弗所書 5 章談到妻子在家中的職分。可是，彼得描述的情況

和保羅在以弗所書講的不一樣。保羅的對象是針對聖靈充滿的基督徒夫妻，在以弗所書 5:18

說到這個主題的時候，一開始就說“要被聖靈充滿”。當你被聖靈充滿時，你會怎麽做呢？

在以弗所書 5:22-25，保羅說：“你們作妻子的，當順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順服主。因為丈夫

是妻子的頭，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；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。教會怎樣順服基督，妻子也要

怎樣凡事順服丈夫。你們作丈夫的，要愛你們的妻子，正如基督愛教會，為教會捨己。”保

羅是對基督徒家庭、夫妻兩人都是被聖靈充滿的信徒說的，他們的關係是作丈夫的願意愛妻

子到為她死的程度。在任何狀況之下都要有秩序，就要有人作頭。在婚姻中，丈夫被賦予帶

領的職分。妻子要順服丈夫，但不是像孩子服從父母那樣。有些男人在結婚之後，把妻子當

成自己的大孩子，指望妻子能像小孩子一樣對自己言聽計從。聖經的教導不是這樣。 

 

我們在前面說過，降服必須出於甘心。保羅是對作妻子的說：“你要順服丈夫。這個男人愛

你，你要順服他。”更好、更廣義的說法是要“回應”他，要回應作丈夫的。這麽多年來，

我輔導過很多要求我為他們證婚的年輕男女。我從來不以促成他們的婚姻為前題；坦白說，

每一次證婚，我都懷著如履薄冰的心情。我總是簡短地給他們一些提醒。 

 

婚姻是由三個面向組成的。 

 

第一個面向是肉體的，這很重要，就是世人討論最多的性關係。能有一個讓你擁在懷裏、心

愛的妻子是很美好的。兩個基督徒之間的性愛，可以是世上最珍貴、最美好、最奇妙的事。

我深信惟有基督徒才能真正享受最美滿的肉體關係。毫無疑問，肉體關係是件好事。有位牧

師曾見證說：“我剛結婚的時候，我太太不認為她合適作牧師的妻子。她在一個小鎮上長大。

親眼看到人們對牧師妻子的要求，在教會要承擔很重的服事。有一天，我們一起去見一位屬

靈長輩，我提到妻子的恐懼。我們兩人永遠不會忘記他說的話。他對我妻子說：‘我常在聖

經研習會上講道。回家之後，我不需要看到一位助理牧師，不需要見到司琴、詩班指揮，也

不想見到宣教部的負責人。我只想見到我的妻子，一個我可以抱著的妻子。’”肉體關係在

婚姻中很重要。 

 

婚姻的第二個面向是心理上的關係，這個關係也很重要。夫妻兩人能共同參與同樣的事，是

一件好事。有一次，我們到聖地旅行的團隊中，有一對五十歲左右、非常良善的夫妻。他們

一大早就會一起行走，晚上會一起散步。他們全程都在一起，享受彼此作伴的生活。能擁有

這樣的關係是很美好的。有些夫妻的個性、興趣、喜好完全不同，當然很難培養出美好的關

係。因為很多夫妻沒有共同的興趣和嗜好，因此才會有不同的俱樂部和聚會應運而生，讓夫

妻可以擺脫對方，各自取樂。其實這是很不幸的事！ 

 

婚姻的第三個面向是靈性上的關係，這只適用在雙方都是基督徒的夫妻身上。當他們遇到難

題、面臨憂患時，丈夫和妻子可以一起跪下禱告，一起在神的話語中求神幫助。但是根據傳

道書 4:12的記載：“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。”如果這三樣你都有了，你的婚姻一定會

很美滿的。前兩項關係可能會遭到破壞，但是如果第三個關係能够維持，婚姻也可以長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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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如果第三項關係也瓦解了，婚姻就難以為繼了。我認為這樣的婚姻沒有太大的希望。 

 

我們剛剛討論的是基督徒之間的婚姻。但是如果妻子嫁給一位不信主的丈夫，情況就另當別

論了。其實如果婚前他就不信主，當初這位妻子就不該嫁給他。基督徒和不信主的人結婚，

會很麻煩的。聖經暗示基督徒不該與非基督徒結婚。申命記 22:10 說：“不可並用牛、驢耕

地。”今天有很多牛、驢共負一軛，這是不對的。 

 
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裏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麽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麽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
 
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
 


